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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优秀专利代理机构和优秀专利代理人 

评选办法 

（2013 年修订版）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专利代理行业的健康、快速

发展，提高行业的诚信水平和社会公信力，鼓励专利代理机

构做优做强，鼓励专利代理执业人员提高职业道德和执业水

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定住所在北京且通过上一年度年检的专利

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和在上述代理机构执业

的专利代理人，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参加评选活动。 

第三条  优秀专利代理机构、优秀专利代理人的评选，

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优秀专利代理机构的评选，采取申报与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优秀专利代理人的评选，采取推荐与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第四条  优秀代理机构依照以下条件进行考评： 

（一）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合法诚信经营； 

（二）近 5年内机构及其代理人没有被惩戒记录，没有

其他违规、违法开展经营活动的记录; 

（三）人均代理业务量在行业内居于领先位置，且总体

业务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四）在帮助中国权利人申请外国专利、拓展海外市场

方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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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参与首都知识产权工作； 

（六）在创新服务模式、扩大业务领域上有突出成效； 

（七）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第五条  优秀专利代理人依照以下条件进行考评： 

（一）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

纪律； 

  （二）在同一专利代理机构连续执业 5年以上； 

（三）声誉良好，近 5年内没有被惩戒记录； 

（四）最近 5个年度的发明专利代理业务量稳定在合理

水平； 

（五）专利撰写、专利文献翻译能力突出； 

（六）在创新机构服务模式、拓展机构服务领域方面做

出了突出贡献； 

（七）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近 3年间在公开出版

物上发表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第六条  符合考评条件参与评选的专利代理机构需填

写《优秀专利代理机构申报表》，并将申报材料上报北京市

知识产权局。 

第七条  符合考评条件的优秀专利代理人候选人应由

其所在机构推荐，并由所在机构填写《优秀专利代理人候选

人推荐表》，上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执业代理人为 10名（含）以内的代理机构最多可以推

荐 1名候选人；执业代理人为 11-40 名（含）的代理机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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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以推荐 2名候选人；执业代理人为 41名（含）以上的

代理机构最多可以推荐 3名候选人。 

第八条  优秀专利代理机构和优秀专利代理人每年评

选一次。每年第四季度完成申报和评审工作。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应当由专利审查员、资深专利代理

人、专利代理行政管理人员、专利代理人协会工作人员组成。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设评审专家库。每个评审年度，由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从评审专家库中选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对申报和推荐材料进行审核与评定。 

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时，可以抽查参评专利代理机构和专

利代理人候选人的业务档案；也可以征询与上述机构和代理

人有过业务合作关系的客户的意见。 

第十条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纪检监察部门对优秀专利

代理机构和优秀专利代理人的评选进行全程监督。 

第十一条  每个评审年度，评选 10 家优秀专利代理机

构和 10名优秀专利代理人。 

评选结果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首都专利代理管理系

统网站予以公告，公示期为一周。 

第十二条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对优秀专利代理机构和

优秀专利代理人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三条  参评机构或个人应如实提供申报和推荐材

料，不得弄虚作假。在申报和推荐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将取消年度参评资格，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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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机构或个人不得在评选活动期间与评审委员会成

员私下接触，不得干扰评选工作的正常进行。有以上行为的

一经查实，将取消相关机构或代理人的参评资格。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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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评审流程图 

 

 

 

 

 

 

 

 



6 

 

附件 2：  ××年度北京市优秀专利代理机构申报表 

单位名称  机构代码  

机构地址  邮编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专利代理人数  工作人员数  

评选年度内代理业务状况 

发明专利申请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  

代理内向外申请量 

 人均发明专利 

代理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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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字以内) 

机构所在区县专利管理机关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被服务对象（企事业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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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年度北京市优秀专利代理人候选人推荐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所学专业  
外语语种 

及水平  执业证编号  

工作单位  入职时间  

从事代理工作年限  是否发表学术论文  

最近 5个年度内发明专利代理业务状况 

业务量      年度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发明专利申请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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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字以内) 

个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被服务对象（企事业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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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入职时间”指进入目前所在单位工作的时间。 

2、“代理内向外申请量”指代理中国权利人申请外国专

利的业务量。 

3、“人均发明专利代理业务量”指本机构全部执业专利

代理人的平均发明专利代理业务量。 

4、“从事代理工作年限”指获得专利代理执业证后的实

际执业年度数。 

5、“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一栏中若填“是”，则需在“主

要事迹”部分列明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6、“自荐陈述”和“主要事迹”部分由参评对象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结合《北京市优秀专利代理机构和优秀专利代

理人评选办法（试行）》规定的考核条件进行客观陈述与评

价。 

7、“机构所在区县专利管理机关推荐意见”及“被服务

对象（企事业单位）推荐意见”为选填内容，“个人所在单

位推荐意见”为必填内容。 


